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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讼”蕴含着以德礼教化预防争讼，调处解纷息讼，最终实现无争讼、不争
讼、争讼得到根本解决等思想智慧。汉代循吏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思想基础，实践孔
子“无讼”理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取得一定成效，推动了对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

●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需要充分汲取儒家“无讼”理念及其历史实践的法律文化精
华，通过提升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健全完善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各种形式的调处解纷息讼
方式，采取将“重事”与“细故”进行分类治理等治理方法，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
国家法律尊严，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前提之下，借鉴儒家“无讼”理念及历
史实践经验，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结合，进一步合力做实矛
盾纠纷预防化解。 胡仁智

□胡仁智 王政超

“无讼”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并
实践的司法价值观。我国历史上，自
汉代循吏 （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遵
循法律和道德规范治理地方，注重教
化百姓、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秩序，
从而使地方得到良好治理的官吏） 以

“无讼”为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实践
儒家“无讼”理念并取得一定社会治
理 成 效 以 来 ， 由 兴 文 重 教 、 宣 教 达
德、发展经济、乡规民约、调处解纷
息讼等共同构成的基层社会多元解纷
机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对预防和化解基层
社会矛盾纠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完善社会治理体
系”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
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
容。借鉴儒家“无讼”理念，转化应
用 其 历 史 实 践 经 验 ， 是 将 “ 两 个 结
合”落实于建立与完善当代基层社会
多元解纷机制的可行路径。

儒家“无讼”理念的基
本内涵及本质

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讼”是
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周礼·秋官·
大司寇》 曰：“以两造禁民讼”。《说文
解字》 曰：“讼，争也。”《周礼正义》
曰：“讼谓以财货相告者”。“讼”通常
指 的 是 人 们 日 常 生 活 中 因 为 户 婚 田
土、家庭关系、邻里之间、树木水利
等利益纠纷而引发的争讼。

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无讼”这
一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产生巨大影响
的理念。《论语·颜渊》 载：“子曰：
听 讼 ， 吾 犹 人 也 。 必 也 使 无 讼 乎 ！”

“无讼”的思想内涵主要包括：其一，
通过对已经发生的争讼的适当、合理
解 决 ， 以 使 新 的 争 讼 不 再 发 生 ； 其
二，通过以德化人，以礼齐民，减少
讼累，使其之间不发生争讼；其三，
通 过 以 理 服 人 、 以 情 感 人 ， 说 服 教
育，使已经发生的争讼止息。其中蕴
含着以德礼教化预防争讼，调处解纷
息讼，最终实现无争讼、不争讼、争
讼得到根本解决等思想智慧。孔子在
提出“无讼”理念的同时，还以调处
息讼的方式实践“无讼”理念。《孔子
家语》 载“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
讼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
父请止，夫子赦之焉”。面对父子之间
的争讼，孔子没有简单使用刑法予以
解决，而是感之以父子亲情，从而使
得父亲撤销对儿子的诉讼，使已经发
生的“讼”得以止息。

孔子所提出的“无讼”理念，建
立于其以“仁”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的
思想体系之上。在孔子思想中，“仁”
为众德之总，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孝、
悌、忠、信、恭、宽、惠、敏、訒、
爱 人 、 刚 、 毅 、 木 、 讷 等 品 德 均 为

“仁”或近于“仁”。“仁”是君子之
本，“孝悌”是“仁”之本，“克己复
礼”是践行“仁”的方法。孔子强调
治 理 政 事 要 以 德 为 本 ； 治 理 社 会 要

“导德齐礼”，以道德教育引导，以礼
整饬民众的行为，从根本上解决社会
矛盾冲突。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
远”的人性论，认为人若依其尽善尽
美 的 本 性 ， 就 能 互 敬 互 爱 、 和 谐 相
处；人若顺着自己自私自利的习性，
相互之间就会越来越疏远。孔子对人
性充满希望，认为通过德礼教化的引
导 与 美 好 的 环 境 陶 冶 ， 人 是 可 以 为

“仁”的。孔子提出了人类社会合于
“仁”的相处之道，即“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

怀着“仁”这一社会理想，孔子
以有仁风厚俗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理想
状态，认为具有仁风厚俗的乡里是人
们适宜的居所，“里仁”是孔子理想中
的基层社会。所谓“里仁为美”，即人
们按照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情感而
和 谐 安 定 生 活 的 美 好 乡 里 社 会 。 因
此，在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方面，孔子
并不寄希望于“道政齐刑”的强制措
施，而是寄希望于以德化人，以礼齐
民、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将社会生
活中因“细事”而导致的“讼”化解
在未然状态，对于已经发生的“讼”
则 争 取 通 过 调 处 的 方 式 予 以 解 纷 息
讼。孔子“无讼”理念中蕴含着社会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丰富而深刻的思
想智慧。

儒家“无讼”理念于基
层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
历史实践及成效

儒家思想真正被应用于社会治理
实践是由西汉循吏的基层社会治理及
司法实践活动而开始的。汉代循吏以
儒家“仁义”之道为思想基础，实践
孔子“无讼”理念，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取得一定成效，推动了对社会矛盾
纠纷的预防化解。

两汉循吏对“无讼”理念的实践
于 《汉书》《后汉书》 中均可见，是多
元化的综合治理方式：其一，大兴文

教之风，提高基层社会广大民众的文
化知识水平。诸如，西汉循吏文翁大
力兴办学校教育，教化郡中子弟，使
得蜀郡之“文雅”蔚然成风。其二，
注重对道德、法律的宣教，防止社会
矛盾冲突的发生。诸如，西汉循吏黄
霸“为条教”“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
善防奸之意”。其三，发展经济，富
民、裕民。诸如西汉循吏龚遂采取合
于渤海郡地理及气候特点的经济发展
方式，增加民众收入，富民、裕民，
从而解决了因贫困导致的社会动乱问
题。其四，通过乡规民约宣教达德，
合理分配乡里社会生产生活资源，倡
导节俭生活方式，移风易俗。诸如西
汉循吏召信臣为解决乡里民人的用水
之争，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
田畔”，以作为众人公平合理用水的一
方之规矩；与乡里耆老共同议定“禁
止 嫁 娶 送 终 奢 靡 ” 的 规 约 ， 移 风 易
俗 ， 倡 导 “ 俭 约 ” 的 社 会 风 习 。 其
五，调处解纷息讼。就乡里社会生活
中发生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注
重 以 调 处 息 讼 的 方 式 加 以 解 决 。 诸
如，东汉循吏仇览“初到亭，人有陈
元 者 ， 独 与 母 居 ， 而 母 诣 览 告 元 不
孝”。面对这起发生于母子之间的争
讼，仇览没有生硬地引用当时的法律
条文将陈元案作为“不孝”罪案移送
县廷判决，而是深入基层，对陈元家
庭 进 行 走 访 ， 调 查 矛 盾 起 因 ， 导 以

“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以说理的方
式化解陈元母子的矛盾，致“母闻感
悔”，而其后陈元也成为孝子。两汉循
吏秉持儒家“无讼”理念进行基层社
会综合治理取得很大成效，诸如，黄
霸 治 郡 “ 孝 子 悌 弟 贞 妇 顺 孙 日 以 众
多 ， 田 者 让 畔 ， 道 不 拾 遗 ， 养 视 鳏
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
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龚遂治
郡，民众“安土乐业”“吏民皆富实，
狱讼止息”；召信臣治郡，“盗贼狱讼
衰止”。

自 汉 以 后 的 历 代 循 吏 均 以 儒 家
“无讼”理念为指引，以实现“狱讼止
息”为社会理想，为建设“里仁”之
美 而 兴 利 除 弊 。 及 至 明 清 ， 在 国 家

“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的治理
主张之下，乡贤文化得到极大发展。
所谓乡贤，即在本乡本土有德行、有
才能、有声望且受人尊重的人。各地

乡贤辅助循吏实践无讼理念，进行基
层社会综合治理。循吏与乡贤合力，
不断通过发展教育，制定乡规民约、
家规家训，调处解纷息讼等方式而做
实对社会矛盾的预防化解。

明清时期，即便在地处西南边陲
的贵州一带，受儒家“无讼”理念的
影响，循吏、乡贤们亦怀抱“里仁为
美 ” 的 社 会 理 想 ， 身 体 力 行 孝 悌 忠
信 ， 兴 学 重 教 、 耕 读 传 家 、 乐 善 好
施 、 济 人 利 世 、 兴 利 除 弊 ； 以 儒 家

“仁者爱人”“泛爱众”“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济众”的精
神濡染乡里社会；以诚信、讲理的态
度，利用乡规民约、家族规训等，实
践儒家和解思想，调处乡里社会的矛
盾冲突。诸如，清代贵州乡贤周奎著

《家训》 以训诫后人诚信不欺、做事一
丝不苟、以仁心待人；清代贵州乡贤孙
家祥致力于文化教育，并以朱子《家礼》
作为处理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准则；清
代贵州乡贤郑文清以其清洁、淡泊、宽
厚之性，在乡里讲理劝善，感化乡人。
由于循吏与乡贤的共同合力，当时的贵
州乡里社会“从学者日接踵”“乡里悍暴
多化之”“好善之人”日多，充分展现了
儒家“无讼”理念及其实践应用“博化笃
俗”的社会治理效应。

借鉴儒家“无讼”理念
推进当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预防化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 结 合 、 同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相 结
合；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
治理体系；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
萌芽状态。当前，需要进一步做实矛
盾纠纷预防化解，借鉴儒家“无讼”
理念及其历史实践经验，将之转化应
用于当代维护社会稳定的治理目标，
或可进一步从以下路径着手。

首先，完善基层社会的乡规民约
体系，提升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传
统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民众的自治规
约，其以民众对自然，自然与人的关

系，群体生产生活关系以及对礼法的
认知为知识体系；以乡村社会生活的

“共同善”为伦理基础，而这些都是乡
村社会的“恒常”。中国历史上的历代
循吏与乡贤，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预
防化解方面，特别善于利用乡规民约

“宣教达德”“力行教化”及治理基层
社会“细事”“细行”“细故”的独特
法律文化价值和治理效能，他们或引
导催化推动乡规民约的制定或遵守，
或将对具体“讼”案的处理结果转化
为乡里社会的自治规约。历史上的乡
里 耆 老 士 绅 ， 通 常 以 “ 倡 首 ” 的 角
色，发起制定乡规民约，带头遵守及
执行乡规民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
道 路 等 中 国 特 色 ， 均 对 基 层 社 会 的

“里仁为美”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对
“讼”的解决及处理则是现实需要。只
有合力做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才能
从源头预防矛盾、前端化解矛盾、关
口把握矛盾，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维
护基层社会安全稳定。充分利用乡规
民约这一具有本土性、体现众人合义
性等特性的“软法”，于其中灌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相协调，安定、和平、文明的乡里社
会生活理念，并转化为基层社会的规
矩 ， 充 分 发 挥 其 宣 教 达 德 、 力 行 教
化、规范人们的“细行”“细事”的作
用，是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多元解纷
机 制 具 有 可 操 作 性 及 可 行 性 的 路 径
之一。

其次，健全完善各种形式的调处
解 纷 息 讼 方 式 。 传 统 中 国 ， 在 儒 家

“无讼”理念的指引下而形成的调处息
讼方式主要包括：其一，政府调处。
即由基层乡里行政管理机构主持的调
处。例如，秦汉时代的乡啬夫就具有

“听讼”职能，通常以验问的方式调处
息讼。其二，基层社会自治或半自治
组织调处。诸如，明代于乡里设有申
明亭、旌善亭，由里老、里长主持对
民 间 户 婚 田 土 、 轻 微 治 安 案 件 等

“讼”争的调处。此外，在明清时代推
行乡约制度的过程中，“约正”具有调
处职能。其三，民间调处。诸如宗族
内部、行业内部的调处，或者德高望
重的“耆老”“乡贤”对民间纠纷的调
处，等等。传统中国在实践儒家“无
讼”理念上，于调处息讼的主体、方
法、依据等方面均体现了多元性。在
主体上，包括官方、自治和半自治、
民间组织等；在调处依据上，包括国
家法律、道德伦理、乡规民约、社会
习俗等。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已经构建
了比较健全的行政组织、司法组织、
自治组织及各类社会组织体系，而借
鉴儒家“无讼”理念，汲取中国传统
多 元 化 调 处 解 纷 息 讼 的 历 史 实 践 经
验、智慧，充分发挥各类组织在矛盾
纠纷预防化解方面的功用，对于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化解，是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路

径之二。
再次，将“重事”与“细故”进

行分类治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
中，通常将矛盾纠纷划分为“重事”
与“细故”两大类型。所谓“重事”，
即触犯国家律典的命盗案件之类，对
此类案件，基层司法官员必须“谨奉
法以治”，严格依据国家律典受理案
件，审判案件，逐级上报审断，依法
执行。所谓“细故”则是基层民间社
会中因户婚田土、财货、水利分配、
邻里纠纷、婚丧嫁娶等而引发的社会
矛 盾 冲 突 。 明 代 由 里 老 主 持 对 “ 细
故”纠纷的调解，里老调处无效，或
依据乡规民约不能处理，或纠纷需要
依法解决，则“鸣官究治”。传统中国
基层社会治理中，将国家“重事”与
民间“细故”所进行的分类治理，一
方面坚决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严厉
打 击 危 害 社 会 秩 序 的 犯 罪 ； 另 一 方
面，对因“细故”“细行”“细事”而
引发的社会矛盾采取融道德教化、伦
理情理、事理常理及法律为一体的调
处方式，将“讼”化解在源头、及时
解 决 讼 争 ， 防 止 因 “ 小 事 ” 而 导 致

“重事”的发生，从而具有前端防止作
用，并且起到了节约司法成本及诉讼
成本的作用。因此，当代基层社会治
理 ， 可 以 汲 取 历 史 上 将 “ 重 事 ” 与

“细故”进行分类治理的实践经验，一
方面，对于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罪
大恶极者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惩处；另
一方面，赋能基层行政、司法、自治
及 各 类 社 会 组 织 ， 共 同 协 调 ， 对 因

“细事”“细故”“细行”产生的矛盾纠
纷进行调处解纷息讼，将矛盾冲突化
解在前端，此是综合治理，预防化解
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的安全、稳定的
可行路径之三。

综 上 所 述 ， 当 代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 需 要 充 分 汲 取 儒 家 “ 无 讼 ” 理
念 及 其 历 史 实 践 的 法 律 文 化 精 华 ，
通 过 提 升 乡 规 民 约 的 治 理 效 能 ， 健
全 完 善 由 多 元 主 体 参 与 的 各 种 形 式
的 调 处 解 纷 息 讼 方 式 ， 采 取 将 “ 重
事 ” 与 “ 细 故 ” 进 行 分 类 治 理 等 治
理 方 法 ， 在 坚 决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 社
会 安 全 ， 国 家 法 律 尊 严 ， 充 分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的 人 身 财 产 安 全 的 前 提 之
下 ， 借 鉴 儒 家 “ 无 讼 ” 理 念 及 历 史
实 践 经 验 ， 促 进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精 神
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的 结 合 ，
进 一 步 合 力 做 实 矛 盾 纠 纷 预 防 化
解 ，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基 层
社 会 矛 盾 纠 纷 处 理 的 多 元 机 制 的 完
善 ， 最 终 实 现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
共 同 富 裕 ， 物 质 文 明 与 精 神 文 明 相
协 调 ， 平 安 、 稳 定 的 新 “ 仁 里 ” 社
会 建 设 为 矛 盾 纠 纷 预 防 化 解 的 终 极
目标。

［作者分别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
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博士
研究生。本文系贵州社会科学国学单
列重大项目 《贵州乡贤文化研究》
（21gzgx0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借鉴儒家“无讼”理念，转化应用其历史实践经验，是将“两个结合”落实于建立与完善当代基层社会多元解纷机制的可行路径——

汲取“无讼”理念智慧促进基层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陈
玺

□陈玺 童嘉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我国古
代，祭祀天地是国家礼仪体系中极为重
要且规格最高的祭祀典礼之一。方丘
作为唐代祭祀大地之神的重要场所，体
现了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对天
地自然的敬畏之情。这种祭祀仪式是
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丘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礼制文化内涵，
反映了唐代在宗教信仰、礼仪制度等方
面的特点和传承。

礼法合治的历史遗产

方丘是隋唐帝王进行郊祀活动的
礼仪建筑，通常为方形，又称“地坛”。
唐长安城的方丘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
市未央区张家堡街道环岛东南，现存一
座夯土台，高约 9 米，东西长约 35 米，南
北宽约 30 米，呈不规则长方形。台分
上下两层，下层高约 3 米，南、北、东侧
有部分台面露出，东侧台壁可见清晰的
夯层结构。关于方丘的外形，《隋书·礼

仪志》称“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
十丈，上成方五丈”，《旧唐书·礼仪志》
载“坛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
与实际勘测结果可相互印证。

郊祀，“祀于郊也”，指在郊外祭
祀天地。作为天人感应的重要途径，
郊祀活动受到古代统治者的重视，“夫
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国家之大礼。”
依 《大唐郊祀录》，郊祀内容有郊天、
祭地、迎气、朝日夕月、大蜡等，其
中的祭地之仪即在方丘举行。在现代
楼宇环抱中的方丘遗址，既是我国古
代“礼序乾坤”国策的重要见证，亦
是“地载万物”哲思的突出载体，堪
称彰显传统礼法合治理念的重要历史
遗产。

方丘建制的依据

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倾所撰写
的《通典》引武德《祠令》，对方丘方位、
祭祀对象、典仪程式等有详细记载。

方丘方位。周制，“夏日至，礼地祇
于 泽 中 之 方 丘 ，其 丘 在 国 之 北 ”（《周
礼》），可见北郊祭地之仪古已有之。“社
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乡于北墉下，答
阴之义也”，“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
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又知丘坛方
位之设置受到阴阳调和思想的深刻影
响。“古者祭天于圜丘，在国之南，祭地
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
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类也。”由是观
之，对于宫城北郊为方丘之规定，既因
袭古制，又契合“天地交泰”的哲学思
想，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古代“法先王”
的政治传统。

祭祀对象。方丘祭地之对象分为
主祀、配帝和从祀三等。皇地祇为主
祀，是方丘祭地仪式中最为核心的祭
祀对象，被视为大地之母，主宰着大

地的山川、河流、土地以及万物的生
长繁衍，在整个祭地仪式中具有最高
的神格地位。配帝指古代有功德于大
地的帝王，他们会与皇地祇一同享受
祭祀。在某些朝代的祭地仪式中，会
以 先 帝 或 有 突 出 功 绩 的 帝 王 作 为 配
帝。神州以下为从祀，系与地皇祇相
关的其他神灵，包括山川、河流、土
地等各种自然神灵以及与土地相关的
神灵。

典仪程式。因神格高低有别，祭祀
对象所处之神位、享受之牺牲也分尊
卑。按令，皇地祇与配帝神位在坛上；
神州在坛之二等；五岳以下三十七座设
于坛下外壝之内；丘陵等三十座设于外
壝之外。“壝，坛与堳埒也”，是指祭坛外
的土堤。祭祀皇地祇以及配帝，牺牲用
二黄犊；祭祀神州用一黑犊；五岳、四镇
以下加羊豕各五。据《新唐书》，“夏至
祭方丘，皇地祇及配帝，籩豆皆十二、簋
一、簠一、㽅一、俎一。神州，籩四、豆
四、簋一、簠一、㽅一、俎一。其五岳、四
镇、四海、四渎及五方山川林泽，籩二、
豆二、簋、簠、俎各一”，可知使用之器皿
亦有不同，此乃儒家“礼有等差”思想的
体现。

唐律对方丘实施保护的具体规定

所谓“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
制”，令对方丘建制问题有所规定，律对
毁坏方丘之犯罪行为便有所惩治。据

《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七“毁大祀丘坛”：
“诸大祀丘坛将行事，有守卫而毁者，流
二千里；非行事日，徒一年。壝门，各减
二等。疏议曰：‘大祀丘坛’，谓祀天于
圆丘，祭地于方丘，五时迎气祀五方上
帝，并各有坛。此等将行祭祀，各有守
卫。此时有损坏丘坛者，流二千里。‘非
行事日’，谓非祭祀之日而毁者，徒一
年。‘壝门，各减二等’，壝门，谓丘坛之
外，拥土为门。毁壝门者，将行事之日，
徒二年半；非行事日，杖九十。故云‘各
减二等’。毁中、小祀，各递减二等。”

该律文有如下特点。其一，“有守
卫而毁者”方入罪，可见本条要求是
故 意 犯 。 过 失 毁 坏 丘 坛 者 ， 不 予 处
罚，体现了我国古代“宥过无大，刑
故无小”的法律思想。其二，本条以
破坏的时间及设施的不同而区分罪名
轻重：犯于将行祭祀之时者，流二千
里 ， 犯 于 其 他 非 祭 礼 之 日 者 ， 徒 一
年；破坏祭坛外之壝门者，分别依犯
于不同时间之处罚，相应减二等。此
等 安 排 ， 颇 具 现 代 刑 法 学 原 理 中 的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精神，彰显了
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
之平”的风格。其三，“毁中、小祀，
各递减二等”之规定，使得本条具有

准 用 性 规 范 性 质 ， 适 用 范 围 大 为 扩
张。“凡国有大祀、中祀、小祀……日
月 星 辰 、 社 稷 、 先 代 帝 王 、 岳 镇 海
渎、帝社、先蠶、孔宣父、齐太公、
诸太子庙，并为中祀；司中、司命、
风师、雨师、灵星、山林、川泽、五
龙祠等，并为小祀。州县社稷、释奠
及诸神祀，并同为小祀。”故破坏上述
中祀、小祀祭祀场所之行为，均可比
照本条，区分犯罪时间和犯罪对象予
以处罚。

此外，唐律对祭祀准备失职、盗窃
祭祀物品等犯罪行为设立专条予以防
范：“诸大祀不预申期及不颁所司者，杖
六十；以故废事者，徒二年。……牲牢、
玉帛之属不如法，杖七十；阙数者，杖一
百；全阙者，徒一年。……即入散斋，不
宿正寝者，一宿笞五十；致斋，不宿本司
者，一宿杖九十；一宿各加一等。中、小
祀递减二等”“诸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
二千五百里”“诸弃毁大祀神御之物，若
御宝、乘舆服御物及非服而御者，各以
盗论；亡失及误毁者，准盗论减二等”。
以上诸条与“毁大祀丘坛”条一道，构成
了唐代维护方丘祭地之仪正常进行的
完整规范体系。

唐代方丘祭地之仪被明确纳入律
令体系，礼仪规范与律令典制水乳交
融、相辅相成，这是中华法系“出礼
入刑”“隆礼重法”特点的生动写照。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
院。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唐宋时期官僚叙复法转型研究》
（项目编号：23BFX199）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律令时代的隋唐方丘


